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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令香港市民退休後安心，必須考慮他們所面對的風險問題，無論現時政府提出加強或

優化退休保障「支柱」的建議措施，都無法處理，唯有落實全民退休保障計劃（第一支

柱）才可做到。在全民退休保障計劃下，每位市民清楚地知道他們的付出和未來的保障

，不像福利制度，需要面對經濟審查和每年政府財政撥款可能增減，因此對未來更有信

心。而計劃在財政上能持續，亦是一個令退休人士安心的重要條件，「全民養老金2064

方案」便是一個可行的建議。「2064方案」財政持續性是根據扶貧委員會委託周永新團

隊所設計的模型作推算，而模型是得到政府認可，因此政府再不能以「財政不可持續」

而否定全民退休保障的可行性。 

 

反觀現時政府以審查為主的退休保障制度，並無法解決長者貧窮問題。在2016 年，考慮

了所有政府介入，仍有33.7萬長者，在政府界定下，視為貧窮，貧窮率達31.6%1，勞工

及福利局長羅致光亦承認即使長者生活津貼2018年加至近3,500元，僅可將長者貧窮人口

減少百分之一至二2，可見政府政策極為失敗。現時政府打算在已經非常複雜和混亂的審

查制度下，再加一層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」，令制度亂上加亂。而根據中文大學社會工

作學系黃於唱副教授以周永新團隊模型的推算，增加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」後，政府長

遠財政開支比「2064方案」還要高3，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指出增加「高額長者生活津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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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後，可能令政府「結構性財赤」提早於2026年出現4。諷刺的是，民間團體所提的「

2064方案」考慮財政持續性，而政府卻迴避，足証政府在財政持續性問題比民間團體更

不負責任。而當財政上無法承擔時，政府便會削減資助或提高審查標準，受資助退休人

士隨時失去保障，無法安心。 

 

香港現時另外一個的退休保障制度---強積金亦有不少問題。首先、「對冲」問題仍未解

決；第二、計劃並不全面，只包括收入較高的在職人士；第三、回報極為波動，在2000-

2015十五年內，最高可以達到30.1%，但最低卻是-25.9%5!而風險由受僱人士獨自承擔。

如果受僱人士想減低風險，投資當中的「保證基金」，回報卻低於通漲6，最終無法令香

港市民退休後安心。 

 

政府亦試圖透過各種計劃，包括安老按揭及建議的公共年金，「協助」長者以其個人資

產或儲蓄來應付退休生活。但這些計劃都有不少問題：要達到基本保障，長者要有一定

資產或儲蓄，因此只有很少人可以參與，以安老按揭為例，由2011年開始至2017年12月

，累計申請只有2,317宗，參與人數少於5,000人，相對過百萬的長者人口，微不足道。 

 

而政府建議的「終身年金」計劃，由香港按揭證券公司承保，而香港按揭證券公司是依

靠外滙基金支持。參與計劃人士先交一筆款項給香港按揭證券公司作投資，然後定期(每

月)得到固定年金，直至終老。理論上參與計劃人士無需承擔風險，但投資本身有極大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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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，風險便轉嫁到香港按揭證券公司，在回報不足時，香港按揭證券公司(亦即外滙基金

)便需「包底」，事實上政府官員清楚知道當中問題，在扶貧委員會的諮詢文件《退休保

障前路共建》附件六「羅致光博士的公共年金計劃」中提到 

 

「...，政府亦需衡量一些相關風險。例如在投資回報不理想的情況下，政府須 

動用公帑作補貼以達保證的回報率；當參加者的整體實際壽命比計算年金時的 

假設更長時，投入的資金便不能應付年金的支出，會須以公帑注資；以及行政 

費用等。這些風險因素都可能會大大增加計劃的相關公帑開支。...」7 

 

如果計劃金額龐大，外滙基金要承受的風險便會很高，政府是否願意承擔? 但如果計劃

金額很少，參與人數又很少，最後跟安老按揭計劃一樣，只成為「點綴」，製造政府官

員「做事」的假象。 

 

綜觀來說，政府決策官員以各種藉口，拒絕全民退休保障計劃，試圖以其他措施解決退

休保障問題，不幸的是，這些措施都無法處理風險問題，唯有全民退休保障計劃，才能

使長者安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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